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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“固废资源化”重点专项 2019 年度

定向项目申报指南

为贯彻党中央《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》和党的

十九大关于“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”“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

循环利用”的部署，按照《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（专

项、基金等）管理改革的方案》（国发〔2014〕64号）要求，科技

部会同有关部门、地方及相关行业组织制定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

“固废资源化”重点专项实施方案。专项面向生态文明建设与保

障资源安全供给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，以“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

害化”为核心原则，围绕源头减量—智能分类—高效转化—清洁

利用—精深加工—精准管控全技术链，研究适应我国固废特征的

循环利用和污染协同控制理论体系，攻克整装成套的固废资源化

利用技术，形成固废问题系统性综合解决方案与推广模式，建立

系列集成示范基地，全面引领提升我国固废资源化科技支撑与保

障能力，促进壮大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规模，为大幅度提高我国资

源利用效率，支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技保障。

本专项 2019年拟部署 10个研究方向，国拨经费概算不超过 3

亿元，项目执行期 3~4年。本专项以项目为单元组织申报，鼓励

产学研用联合申报。对典型应用示范类项目，要充分发挥地方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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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作用，强化产学研用紧密结合，其他经费（包括地方财政经

费、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2:1，

用于典型应用示范类项目的中央财政资金不得超过该专项中央财

政资金总额的 30%。项目承担单位需推动研究成果转化应用和支

持专项数据共享。同一指南方向下，除特殊说明外，原则上只支

持 1项，仅在申报项目评审结果相近、技术路线明显不同时，可

同时支持 2项，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，结合过程管理开展中期评

估，根据中期评估结果，再择优继续支持。所有项目均应整体申

报，须覆盖全部研究内容与考核指标。除指南中有特殊说明外，

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，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家。

应用示范类项目鼓励在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、国

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等区域开展。

本专项 2019年定向项目申报指南如下。

1. 系统性解决方案研发及集成示范

1.1环渤海典型大城市多源固废综合解决方案及集成示范

研究内容：针对环渤海典型大城市，研究典型固废产生特性、

时空分布及生态环境关联影响，研究生活源、餐厨源、粪渣源、

污泥源、海岸源、建筑源及油田源、化工源、冶金源、动力源等

固废资源循环利用与安全处置集成技术，研究适合环渤海大城市

的多源固废综合协同利用成套技术及二次污染控制，构建近海岸

带滩涂垃圾监管—清理—收集—转运—处理智能管控体系，研究

适合环渤海典型大城市的多源固废综合利用解决方案与商业化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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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模式；依托典型大城市开展集成示范。

考核指标：面向环渤海典型大城市，构建典型固废特性数据

库及大数据管理平台，形成 3~5套多源固废综合性处置成套技术

与装备，涵盖生活源、餐厨源、粪渣源、污泥源、海岸源、建筑

源及油田源、化工源、冶金源、动力源等多类典型固废处置技术。

依托环渤海典型城市，建成 3~5个综合性示范工程，形成 1~2个

综合性集成示范基地，总处理规模大于 4000吨/天，最大单项示范

工程规模不低于2000吨/天；集成示范基地综合处置固废4类以上，

综合处置成本降低 15%以上，综合利用率提高 20%，其中资源回

收率达到 40%以上，综合减容率大于 60%。形成覆盖研究内容的

技术专利与标准体系（申请发明专利 10件以上，形成国家、行业

或团体标准及规范征求意见稿 3项以上）；提出环渤海典型大城市

多源固废利用处置综合性解决方案与商业化运行模式，在区域内

实现推广应用，带动新增固废处理能力达到 150万吨/年以上。

有关说明：由天津市、河北省、辽宁省、山东省科技厅（委）

组织国内在该领域的优势高校、科研院所和企业申报，充分结合

当地党委政府环境污染攻坚战有关部署，承诺配套经费和相关保

障措施，出具书面支持文件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加强相关配套

条件和措施、政策的组织协调，努力把该示范项目打造为解决国

内同类问题的样板。

1.2长江经济带大中城市多源有机固废园区化协同处置及示范

研究内容：针对长江经济带大中型城市，研究城市及工业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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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有机固废物质流能量流特性、适合湿热特点的转化利用与污染

防控耦合机制；研究基于园区协同利用的生活源与工业源有机固

废分质分类与物流模式；研究园区化协同处理及生物质能回收高

附加值利用成套技术；构建精细监管—分类收集—协同转运—分

质利用智能化管控平台；研究适合长江经济带典型城市的多源有

机固废协同处置全链条解决方案与商业化运行模式，依托典型城

市开展集成示范。

考核指标：形成适合长江经济带典型城市特色的城市及工业

多源有机固废园区化协同处置成套技术与装备 3~5套，生活源、

工业源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分别不小于 75%和 80%，协同处

理 3类以上工业有机废弃物，能耗较单一处理模式降低 30%以上；

建设多源有机固废园区化协同处理综合性集成示范基地 1~2个，

包括生活源废物、工业源废物协同处置及利用示范工程 3~5个，

处理规模不小于 4000吨/天，吨处理成本低于 200元；建成城乡一

体化有机废物生物质能回收利用基地 2~3个，单体规模不小于 150

吨/天，吨处理成本低于 200元。形成覆盖研究内容的技术专利与

标准体系（申请发明专利 10件以上，形成国家、行业或团体标准

及规范征求意见稿 3项以上）；提出适合长江经济带大中型城市特

色的多源有机固废园区化协同处置解决方案与商业化运行模式，

在区域内实现推广应用，带动新增固废处理能力达到 100万吨/年

以上。

有关说明：由重庆市、湖北省、浙江省科技厅（委）组织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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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在该领域的优势高校、科研院所和企业申报，充分结合当地党

委政府环境污染攻坚战有关部署，承诺配套经费和相关保障措施，

出具书面支持文件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加强相关配套条件和措

施、政策的组织协调，努力把该示范项目打造为解决国内同类问

题的样板。

1.3高寒高海拔生态脆弱区城市多源固废综合处置及集成示范

研究内容：针对高寒高海拔生态脆弱区典型城市，研究低压

缺氧环境下工业、农业、城市典型多源固废的产生特性、时空分

布及能量转化与污染迁移特征，研究适宜当地环境特征的多源固

废就地安全处置与集中处置模式及成套技术，构建多源固废处置

利用区域性物联网监控系统和大数据管理平台，研究技术集成—

工程示范—政策管理一体化的多源固废系统化解决方案与商业化

运行模式，依托典型城市开展集成示范。

考核指标：构建高寒高海拔生态脆弱区多源固废特征数据库

1套，建立低压缺氧环境下多源固废的能量转化与污染迁移特征谱

图，形成 2~3套适合低压缺氧环境的多源固废生态化安全处置成

套技术及装备，实现就地处置与集中处置模式兼顾，无害化率 90%

以上，资源化率 80%以上，能量利用率达到 70%以上，总体能量

利用率达到 50%以上。建成全链条综合处置工程示范 2~3处，形

成 1~2个综合性集成示范基地，固废处置利用总规模达到 1000吨

/天以上，单体最大工程示范规模不小于 750吨/天，农牧区工程示

范多源固废循环利用技术处置能力达 3000吨/年，实现经济稳定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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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，吨固废处理成本降低不少于 10%，集成示范基地综合效益提

高 20%以上，资源产出率提高 20%以上。形成覆盖研究内容的技

术专利与标准体系（申请发明专利 10件以上，形成国家、行业或

团体标准及规范征求意见稿 3项以上）；提出高寒高海拔生态脆弱

区城市多源固废综合处置解决方案与商业化运行模式，在区域内

实现推广应用，年消纳固废总量提高百万吨以上。

有关说明：由西藏自治区、青海省科技厅组织国内在该领域

的优势高校、科研院所和企业申报，充分结合当地党委政府环境

污染攻坚战有关部署，承诺配套经费和相关保障措施，出具书面

支持文件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加强相关配套条件和措施、政策

的组织协调，努力把该示范项目打造为解决国内同类问题的样板。

1.4“一带一路”有色金属产业聚集区固废综合利用及集成示范

研究内容：针对我国“一带一路”西南地区有色金属产业聚

集区固废种类多、环境威胁大的问题，研究聚集区典型固废资源

属性以及生态环境影响效应，研究锡铅锌铜铝等多行业固废源头

减量与全过程控制集成技术及装备，研究存量及新增尾矿、冶金

渣以及含砷汞渣尘资源化成套新技术，集成采选、冶炼、环保等

多产业协同利用技术，研究多源危险废物无害化集中处置与污染

控制技术，研究“一带一路”西南有色金属产业聚集区固废利用

综合解决方案，开展技术集成并在核心聚集区进行工程示范。

考核指标：形成有色产业聚集区典型工业固废源头减量与综

合利用成套技术 3~5项，实现大宗锡尾矿有价金属作业回收率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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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75%，二次尾渣 100%充填利用；锡精炼砷铝渣减量 99%，硫渣

利用率大于 98%，锡精炼渣减排大于 98%；含砷汞尘泥利用率大

于 98%，石膏渣减排大于 98%，成本降低 50%以上。在“一带一

路”西南有色金属产业核心聚集区开展集成示范，建成源头减量

与综合利用工程示范 3~5项，形成 1~2个综合性集成示范基地，

涵盖 5种以上典型工业固废，年消纳固废总量 50万吨以上，单位

固废利用及处置能耗降低 20%以上，固废综合处理成本降低 30%

以上。形成覆盖研究内容的技术专利与标准体系（申请发明专利

10件以上，形成国家、行业或团体标准及规范征求意见稿 3项以

上）；提出适合“一带一路”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特色的典型固废综

合利用解决方案及商业化运行模式，实现推广应用，辐射“一带

一路”沿线地区，带动新增固废处理能力达到 200万吨/年以上。

有关说明：由广西壮族自治区、云南省科技厅组织国内在该

领域的优势高校、科研院所和企业申报，充分结合当地党委政府

环境污染攻坚战有关部署，承诺配套经费和相关保障措施，出具

书面支持文件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加强相关配套条件和措施、

政策的组织协调，努力把该示范项目打造为解决国内同类问题的

样板。

1.5大型煤电基地固废规模化利用成套技术及集成示范

研究内容：针对中西部大型煤电基地煤基固废产生量巨大、

综合利用率偏低的急迫问题，开展煤—电—化多产业煤基固废资

源环境特性、物质迁移规律及生态环境影响效应研究；研发大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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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基固废规模化增值利用集成技术与产品体系；研究大宗煤基固

废用于煤电基地生态治理成套技术；研究煤炭、电力、化工等多

产业固废协同利用产业链接技术，研究大型煤电基地多源固废无

害化处置、规模化利用与生态环境治理综合解决方案；开展园区

集成示范，探索构建适合区域特征的商业化推广模式。

考核指标：面向中西部大型煤电基地，形成煤电化一体化典

型工业园区煤基固废资源环境属性解析清单，获得 4种以上关键

物质的工程代谢路线及空间地理图集。形成大宗煤基固废规模化

利用成套技术 3~5套，涵盖 4类以上典型大宗煤基固废；所形成

的成套技术相比现有同类技术，吨煤基固废处置/利用能耗降低

20%以上，生产成本降低 30%以上；煤基固废增值利用活性粉体

28天活性指数大于 75%，生态修复材料煤基固废掺量大于 40%，

产业链接煤基固废利用率大于 90%。采用上述不同成套技术，依

托煤电化一体化典型工业园区建成综合性集成示范基地 1~2个，

集中建成工程示范 3~5项，单项工程年消纳固废总量不低于 10万

吨，资源产出率提高 30%以上，实现经济稳定运行，集成示范基

地煤基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 75%以上。形成覆盖研究内容的技术

专利与标准体系（申请发明专利 10件以上，形成国家、行业或团

体标准及规范征求意见稿 3项以上）；提出面向大型煤电基地的煤

基固废规模化利用综合性解决方案及商业化运行模式，实现推广

应用，支撑年消纳煤基固废总量提高 500万吨以上。

有关说明：由山西省、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组织国内在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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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的优势高校、科研院所和企业申报，充分结合当地党委政府

环境污染攻坚战有关部署，承诺配套经费和相关保障措施，出具

书面支持文件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加强相关配套条件和措施、

政策的组织协调，努力把该示范项目打造为解决国内同类问题的

样板。

1.6大型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固废综合利用及集成示范

研究内容：针对大型特色钢铁稀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固

废（废石、尾矿、冶炼渣等）中有价共伴生元素丰富而有效利用

不足、生态环境影响严重等问题，研究特色钢铁稀土产业固废资

源属性、生态环境影响及稀土与各有价组分协同利用规律，研究

典型重污染固废源头减量清洁工艺及污染全过程控制集成技术，

研究共伴生稀土及有价组分高效提取与剩余物规模化制备高值材

料成套技术及装备，研究适合区域生态环境特征的大型钢铁稀土

矿产资源基地重污染固废综合利用解决方案，开展集成示范。

考核指标：构建面向钢铁稀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基地的典型

重污染固废资源属性、利用价值、生态环境影响综合评价方法；

开发稀土固废源头减量、污染控制、综合利用成套技术与装备 3~5

套，形成 3~5种固废清洁、综合、高值化利用产品，达到行业中

高端产品标准，放射性渣源头减量 50%以上，并实现安全有效处

置；尾矿中有价组分综合回收率大于 60%，尾矿、冶炼渣等主要

固废资源化利用率大于 90%；建成示范工程 1~2项，工程示范线

2~3条，形成综合性集成示范基地 1~2个，年消纳固废总量大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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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万吨且实现经济稳定运行，集成示范基地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

70%以上，综合效益提升 30%以上；形成覆盖研究内容的技术专

利与标准体系（申请发明专利 10件以上，形成国家、行业或团体

标准及规范征求意见稿 3项以上）。面向大型钢铁稀土矿产资源综

合利用基地，提出选矿—冶金—材料—生态环境相结合的固废综

合性解决方案及运行模式并推广应用，年消纳固废总量提高 100

万吨以上。

有关说明：由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组织国内在该领域的优势

高校、科研院所和企业申报，充分结合当地党委政府环境污染攻

坚战有关部署，承诺配套经费和相关保障措施，出具书面支持文

件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加强相关配套条件和措施、政策的组织

协调，努力把该示范项目打造为解决国内同类问题的样板。

1.7长江经济带典型城市矿产基地技术升级与集成示范

研究内容：针对长江中下游典型城市矿产基地，研究城市矿

产类固废回收利用过程主要污染物迁移规律和生态环境影响，研

究不同价值城市矿产类固废利用处理全流程绿色化、智能化升级

技术，研究固废监测—环保服务—信息管理一体化技术；研究典

型城市矿产基地整体优化升级综合解决技术方案，依托区域大城

市开展集成示范。

考核指标：建立长江中下游典型城市矿产基地污染物排放清

单，解析 5种以上主要污染物对基地及其周边水、土和空气的影响

机理。形成 3~5套城市矿产利用处理绿色化、智能化升级成套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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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装备，覆盖低中高不同价值典型城市矿产类型；废玻璃等低值固

废分选率大于 99%，分选过程无废水排放；典型废旧家电拆解环节

自动化率大于 70%，报废汽车拆解环节自动化率大于 50%，拆解环

节综合能耗下降不少于 10%；废旧零部件等高值固废再制造率大于

80%，再制造成本下降不少于 10%；形成具有固废监测回收处理功

能的环保管家服务模式，涵盖固废种类不低于 10项。依托典型城

市矿产基地，集中建成不同种类城市矿产利用处理技术升级示范工

程 3~5项，形成 1~2个综合性集成示范基地，固废利用总规模大于

50万吨/年，主要污染物排放降低 20%以上，实现经济稳定运行，

集成示范基地综合效益提升 20%以上。形成覆盖研究内容的技术专

利与标准体系（申请发明专利 10件以上，形成国家、行业或团体

标准及规范征求意见稿 3项以上）；提出城市矿产基地技术整体优

化升级综合解决方案及商业化运行模式，在区域内实现推广应用，

带动新增固废处理能力达到 200万吨/年以上。

有关说明：由上海市、安徽省、江西省科技厅（委）组织国

内在该领域的优势高校、科研院所和企业申报，充分结合当地党

委政府环境污染攻坚战有关部署，承诺配套经费和相关保障措施，

出具书面支持文件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加强相关配套条件和措

施、政策的组织协调，努力把该示范项目打造为解决国内同类问

题的样板。

1.8东南轻工建材特色产业集聚区固废综合利用集成示范

研究内容：针对东南纺织服装、制革制鞋和石材加工等特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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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集聚区，研究典型多源固废特征识别及生态环境影响，研究

纺织服装、制革制鞋、石材加工等特色产业固废高值利用、有价

成分提取、协同耦合利用集成技术，研究轻工建材产业固废综合

利用过程二次污染控制技术，研究东南特色轻工建材产业集聚区

固废跨产业梯级利用综合解决方案，依托典型城市开展集成示范。

考核指标：建成纺织服装、制革制鞋、石材加工等特色多产

业链固废物质代谢数据库及分析模型；形成适合东南轻工建材特

色产业多源固废综合利用成套技术 3~5套；纺织服装、制革制鞋

和石材加工产业固废综合利用率分别大于 70%、80%和 90%。在

不降低使用性能的条件下，生产免染再生彩纱原料中工业源废旧

涤纶比例达到 30%以上，生产废纺纤维增强绿色建材成本降低不

少于 10%。依托特色产业集聚区，集中建成示范工程 3~5项，形

成 1~2个综合性集成示范基地，年消纳固废总量大于 15万吨，实

现经济稳定运行，集成示范基地固废综合利用率大于 75%。形成

覆盖研究内容的技术专利与标准体系（申请发明专利 10件以上，

形成国家、行业或团体标准及规范征求意见稿 3项以上）；提出东

南特色轻工建材产业集聚区固废跨产业综合利用解决方案及商业

化运行模式，项目成果在特色产业集聚区典型城市实现推广应用，

年消纳固废总量提高百万吨以上。

有关说明：由福建省科技厅组织国内在该领域的优势高校、

科研院所和企业申报，充分结合当地党委政府环境污染攻坚战有

关部署，承诺配套经费和相关保障措施，出具书面支持文件；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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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加强相关配套条件和措施、政策的组织协调，

努力把该示范项目打造为解决国内同类问题的样板。

1.9京津冀工农城固废跨产业跨区域协同利用及集成示范

研究内容：针对京津冀工农城固废跨产业跨区域处理需求，

研究固废产排特征及区域协同处置能力，研究生活垃圾、园林及

农业等有机固废协同处理能源化利用技术，研究建筑垃圾、尾矿、

废渣等无机固废耦合建材化利用技术，研究冶金、建材等工业设

施大比例消纳市政污泥、危险废物等有机/无机固废协同处置技术，

研究京津冀多源固废协同利用机制与综合解决方案，依托典型城

市开展集成示范。

考核指标：构建京津冀工农城固废产排特征图谱及区域协同

利用处置数据库，覆盖典型固废 6种以上。形成 4~5套适合于京

津冀地区的工农城固废协同利用成套技术及装备，生活垃圾、园

林及农业等有机固废综合利用率大于 90%，能源转化率大于 90%；

建筑垃圾、尾矿、废渣等无机固废综合利用率大于 90%，产品性

能指标优于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，生产成本比市场同类产品降低

不少于 10%；工业设施消纳市政污泥、危险废物比例比现有国内

主流工艺水平提高 1倍以上；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排放

浓度要分别不高于 10mg/m3、30 mg/m3、50 mg/m3。依托京津冀地

区典型城市，建成 1~2个综合性集成示范基地，集中建成工程示

范 4~5项，覆盖典型固废 6种以上，年利用处置规模大于 30万吨，

绿色化产品比例不低于 30%，实现经济稳定运行，集成示范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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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废协同处置综合效益提升 30%以上。形成覆盖研究内容的技术

专利与标准体系（申请发明专利 10件以上，形成国家、行业或团

体标准及规范征求意见稿 3项以上）；提出京津冀工农城固废跨产

业跨区域协同利用综合解决方案及商业化运行模式，项目成果在

京津冀核心区域实现推广应用，带动新增固废处理能力达到 100

万吨/年以上。

有关说明：由北京市、天津市、河北省科技厅（委）组织国

内在该领域的优势高校、科研院所和企业申报，充分结合当地党

委政府环境污染攻坚战有关部署，承诺配套经费和相关保障措施，

出具书面支持文件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加强相关配套条件和措

施、政策的组织协调，努力把该示范项目打造为解决国内同类问

题的样板。

1.10长江中游典型城市群多源无机固废集约利用及示范

研究内容：针对长江中游长株潭及周边地区典型城市群“海

绵城市”建设需求，研究工业尾矿、建筑垃圾、道路垃圾、冶炼

废渣、花岗岩废料等典型多源无机固废产排特性及替代天然砂石

的资源属性；研究典型多源无机固废与有机固废复合成型技术及

有机粘接新材料；研究多源无机固废高效分类回收—集约化处理

—生态化建材利用集成技术，研究适合长江中游气候特点与生态

环境保护要求的典型城市群多源无机固废综合利用解决方案与商

业化运行模式；依托典型城市开展集成示范。

考核指标：面向长江中游长株潭及周边地区典型城市群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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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工业尾矿、建筑垃圾、道路垃圾、冶炼废渣、花岗岩废料等典

型多源无机固废物质流分布规律及资源化属性，形成适用于典型

多源无机固废与有机固废复合成型的有机粘接新材料，有机粘接

新材料粘接强度大于 2MPa，断裂伸长率达到 30%，固含量≥98%，

建成 1万吨/年的有机粘接新材料生产装置；形成 3~5套多源固废

综合性处置及生态化建材利用成套技术与装备，无机固废深加工

利用率大于 98%；依托长株潭城市群及周边地区典型城市，建成 1

项百万吨/年多源无机固废再生利用示范工程，建成 3~5个集成示

范利用基地，多源无机固废代替天然砂石的海绵城市透水场地面

积不低于 200万平米，场地类型涵盖 4类以上，工程成本降低不

少于 10%。形成覆盖研究内容的技术专利与标准体系（申请发明

专利 10件以上，形成国家、行业或团体标准及规范征求意见稿 3

项以上）；提出面向“海绵城市”建设的典型城市群多源无机固废

集约化利用综合性解决方案与商业化运行模式，在区域内实现推

广应用。

有关说明：由湖南省科技厅组织国内在该领域的优势高校、

科研院所和企业申报，集成示范应依托长株潭“两型社会”实验

区及周边典型城市开展，充分结合当地党委政府环境污染攻坚战

有关部署，承诺配套经费和相关保障措施，出具书面支持文件；

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加强相关配套条件和措施、政策的组织协调，

努力把该示范项目打造为解决国内同类问题的样板。


